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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8203） 

 

撤回根據二零一六股份獎勵計劃  

按照一般授權授出獎勵股份及發行新股份 

 
 

謹此宣佈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日之公告所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向十八名獲

選僱員授出 17,290,000 股獎勵股份已撤回，原因是香港聯交所提示按創業板上市規則第

17.42B 條, 有關價格較證券的基準價應折讓在 20%或以下, 而基準價指下列兩者的較高

者 : (1) 建議根據一般性授權發行證券協議當日的收市價, 或 (2) 公布建議根據一般性

授權發行證券的交易或安排之日之前五個交易日的平均收市價。 
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並無根據一般授權發行任何股份或授予任何獎勵股份予員工。董

事認為，撤回該等購股權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日常業務營運並無影響。 

 

* 僅供識別 

 

 

 
 
 
 
 
 
 

 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

      承董事會命 

      凱順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

      主席 

      陳立基 

 

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立基先生及楊永成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瑞源先生、黃潤權博

士、蕭兆齡先生及 Anderson Brian Ralph先生。 

 

*僅供識別 

 


